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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正：負債分類為流動或⾮流動

氣候相關事項對財務報表之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正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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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113年⽣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

第4頁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流動
2020年1⽉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流動—
⽣效⽇之延後 2020年7⽉

具合約條款之⾮流動負債
2022年10⽉

預計113年適⽤條⽂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流動

釐清下列事項：
► 將清償遞延之權利。
► 於報導期間結束⽇具遞延之權利。
► 分類不受管理階層之意圖或預期所影響。
► 負債之條款可能依交易對⽅之選擇，導致藉由發⾏權益⼯具清償負
債，該條款不影響該負債之分類。

⽣效⽇及過渡條款
► 應於 2024 年 1 ⽉ 1 ⽇以後開始之年度報導期間適⽤。
► 依IAS 8之規定追溯適⽤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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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清償遞延之權利
現⾏IAS 1條⽂

► IAS 1.69 (d)
企業不具有無條件將該負債之清償遞延⾄報導期間後⾄少⼗⼆個⽉
之權利。負債之條款可能(依交易對⼿之選擇)導致藉由發⾏權益⼯具
清償負債，該等條款並不影響該負債之分類。

► IAS 1.73
企業在現有貸款機制下，如預期且有裁量能⼒將⼀項債務再融資或
展期⾄報導期間後⾄少⼗⼆個⽉，應將其分類為⾮流動，即使該債
務可能在較短期間內到期。惟當該債務之再融資或展期⾮由企業裁
量（例如無再融資協議）時，企業並不考量再融資之可能性，⽽應
將該債務分類為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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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和現⾏IAS 1.69(d)與IAS 1.73間之明顯⽭盾。

現⾏條⽂



流動負債
IAS 1.69

有下列情況之⼀者，企業應將負債
分類為流動：
► 企業預期於其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該

負債；

► 企業主要為交易⽬的⽽持有該負債；

► 該負債於報導期間後⼗⼆個⽉內到期
清償；或

► 企業不具有無條件將該負債之清償遞
延⾄報導期間後⾄少⼗⼆個⽉之權
利。負債之條款可能(依交易對⼿之選
擇)導致藉由發⾏權益⼯具清償負債，
該等條款並不影響該負債之分類。

企業將所有其他負債分類為⾮流動。

有下列情況之⼀者，企業應將負債
分類為流動：
► 企業預期於其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該

負債；

► 企業主要為交易⽬的⽽持有該負債；

► 該負債於報導期間後⼗⼆個⽉內到期
清償；或

► 企業於報導期間結束⽇不具有將該負
債之清償遞延⾄報導期間後⾄少⼗⼆
個⽉之權利。

企業應將所有其他負債分類為⾮流
動。

預計113年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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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條⽂

闡釋企業將清償遞延之權利須「於報導期間結束⽇」存在



將清償遞延⾄少⼗⼆個⽉之權利
IAS 1.72A & 1.72B

IAS 1.72A
企業將負債之清償遞延⾄報導期間後⾄少⼗⼆個⽉之權利須具有實質且須於報導期
間結束⽇存在（如第 72B ⾄ 75 段所例⽰）。

IAS 1.72B (暫譯)
企業將借款協議產⽣之負債之清償遞延⾄報導期間後⾄少⼗⼆個⽉之權利，受限於
企業須遵守該借款協議規定之條件（以下簡稱「合約條款」）。為適⽤第 69段(d)
之規定，此類合約條款：
► 影響該權利於報導期間結束⽇是否存在—如第 74⾄75 段所例⽰—若企業於報導期間結束

⽇或之前須遵循該合約條款。此類合約條款會影響該權利於報導期間結束⽇時是否存在，
即使僅於報導期間結束⽇後評估對合約條款之遵循（例如，合約條款係基於企業於報導期
間結束⽇之財務狀況，惟僅於報導期間後始進⾏遵循評估）。

► 不影響該權利於報導期間結束⽇是否存在，若企業僅於報導期間後須遵循該合約條款（例
如，基於企業於報導期間結束⽇後六個⽉之財務狀況之合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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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113年適⽤條⽂

改進企業提供與有權在報導期間後⾄少⼗⼆個⽉遞延清償借款協議產⽣之負債，但企
業必須遵守該借款協議規定條件之資訊。

根據合約條款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流動。



將清償遞延之權利
IAS 1.73 (修)

企業在現有貸款機制下，如預期且
有裁量能⼒將⼀項債務再融資或展
期⾄報導期間後⾄少⼗⼆個⽉，應
將其分類為⾮流動，即使該債務可
能在較短期間內到期。惟當該債務
之再融資或展期⾮由企業裁量（例
如無再融資協議）時，企業並不考
量再融資之可能性，⽽應將該債務
分類為流動。

企業在現有貸款機制下，若於報導
期間結束⽇具有將⼀項債務展期⾄
報導期間後⾄少⼗⼆個⽉之權利，
應將該債務分類為⾮流動，即使該
債務原將在較短期間內到期。若企
業不具有此種權利，則企業並不考
量該債務再融資之可能性，⽽應將
該債務分類為流動。

第9⾴

刪除：企業不僅須具有將⼀項負債展期之權利，亦須預期將執⾏該
權利，始將該負債分類為⾮流動。

以「權利」取代「裁量能⼒」，使⽤語⼀致。

預計113年適⽤條⽂現⾏條⽂



將清償遞延之權利
IAS 1.74

企業若於報導期間結束⽇以前違反⾧期借款協議之約定，致使該負債
變成要求即須⽀付，該負債應分類為流動，即使報導期間後⾄通過發
布財務報表前，已經債權⼈同意不因該企業違反條款⽽即要求清償，
企業將該負債分類為流動，因於報導期間結束⽇，其不具有將清償遞
延⾄該⽇後⾄少⼗⼆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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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微調。

預計113年適⽤條⽂



將清償遞延之權利
IAS 1. 75A (增)及1.76 (修)
IAS 1.75A
負債之分類不受企業執⾏其將該負債之清償遞延⾄報導期間後⾄少⼗
⼆個⽉之權利之可能性所影響。若負債符合第 69 段分類為⾮流動之條
件，其應分類為⾮流動，即使管理階層意圖或預期企業於報導期間後
⼗⼆個⽉內清償該負債，或即使企業於報導期間結束⽇⾄通過發布財
務報表⽇間清償該負債。惟於任⼀該等情況下，企業可能需揭露清償
時點之資訊以使其財務報表使⽤者了解該負債對企業財務狀況之影響。

IAS 1.76
對於被分類為流動負債之借款，若於報導期間結束⽇⾄通過發布財務
報表⽇間發⽣下列事項，企業應依IAS 10「報導期間後事項」將此等
事項揭露為⾮調整事項：
► 分類為⾮流動之負債之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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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不受管理階層之意圖或預期或者負債於報導期
間後⼗⼆個⽉內之清償所影響。

預計113年適⽤條⽂

新增⼀例舉。



清償
IAS 1.76ZA (增) 暫譯

於適⽤第69⾄75段時，當企業將借款協議所產⽣負債之清償遞延之權
利受限於企業須於報導期間後⼗⼆個⽉遵循合約條款時（⾒第72B段
(b))，企業可能將該等負債分類為⾮流動。於此情況下，企業應於附註
中揭露資訊，俾使財務報表使⽤者能了解負債可能於報導期間後⼗⼆
個⽉償還之⾵險，揭露資訊包括：
► 合約條款之資訊（包括合約條款之性質及企業何時須予以遵循）及相關負債之

帳⾯⾦額。

► 顯⽰企業可能難以遵循合約條款之事實及情況（如有時）—例如，企業於報導期
間或報導期間後採取⾏動以避免或減輕可能之違約情況。此種事實及情況可能
亦包括下列事實：倘若企業根據報導期間結束⽇之情況對其遵循進⾏評估，顯
⽰企業將不會遵循合約條款。

第12⾴

在附註中提供可能於報導期間後⼗⼆個⽉償還⾵險之資訊，及相關
負債之帳⾯⾦額。

預計113年適⽤條⽂



清償
IAS 1.76A (增) 及1.76B (增)
IAS 1.76A
就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流動之⽬的⽽⾔，清償係指導致負債消滅之
對交易對⽅之移轉。該移轉可能係下列項⽬之移轉：
► 現⾦或其他經濟資源（例如商品或勞務）；或

► 企業本⾝之權益⼯具，除⾮適⽤第 76B 段。

IAS 1.76B
負債之條款可能（依交易對⽅之選擇）導致藉由移轉企業本⾝之權益
⼯具清償負債，若企業將該選擇權分類為權益⼯具（適⽤國際會計準
則第32號「⾦融⼯具：表達」）⽽作為複合⾦融⼯具之權益組成部分
與負債分別認列，該等條款並不影響該負債分類為流動或⾮流動。

第13⾴

將負債展期不構成清償，因係現有負債之展延未涉及經濟資源移轉。

藉由移轉企業本⾝之權益⼯具清償負債，不影響該負債分類為流動
或⾮流動。

預計113年適⽤條⽂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6號
之修正

售後租回中之租賃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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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後租回中之租賃負債

⽬的
► 增進售後租回於IFRS 16間會計處理之⼀

致性。

► 與售後租回無關之會計處理皆未受影響。

釐清下列事項
► 賣⽅兼承租⼈若保留使⽤權情況下如何

衡量售後租回交易中之租賃負債致不認
列相關的收益或費損。

⽣效⽇及過渡條款
► 賣⽅兼承租⼈應於 2024 年 1 ⽉ 1 ⽇以

後開始之年度報導期間適⽤。

► 初次適⽤⽇係企業第⼀次適⽤本準則之
年度報導期間之開始⽇ (多數公司係
2019 年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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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後租回交易

決定資產之移轉是否以銷售資產處理適⽤IFRS 15：
► 單獨出現租回，並不就此排除發⽣銷售交易。
► 當出售⼈兼承租⼈實質上有再購回之選擇權時，排除發⽣銷售交易。

資產之移轉係銷售 資產之移轉並⾮銷售

賣⽅兼承租⼈：
► 除列標的資產。
► 按公允價值衡量銷售價款。
► 就標的資產先前帳⾯⾦額，按與賣⽅兼承租⼈

保留之使⽤權有關之占⽐衡量使⽤權資產
► 僅認列與移轉權利予買⽅兼出租⼈相關之損益。
► 認列租賃負債。

買⽅兼出租⼈：
► 認列已移轉之資產。
► 對租賃依IFRS 16出租⼈會計之規定處理。

賣⽅兼承租⼈：
► 繼續認列已移轉之資產。
► 依IFRS 9之規定，認列⾦融負債。

買⽅兼出租⼈：
► 不認列已移轉之資產。
► 依IFRS 9之規定，認列⾦融資產。

租賃負債
如何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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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變動給付之售後租回

賣⽅兼承租⼈於售後租回交易中，若該租賃之所有給付係屬變動且並
⾮取決於某項指數或費率，如何衡量該售後租回所產⽣之使⽤權資產，
並因⽽決定交易⽇所認列利益或損失之⾦額?

背景

決議

若資產移轉係銷售，則：

對售後租回所產⽣之使⽤權資產，應就標的資產之先前帳⾯⾦額，按與
賣⽅兼承租⼈所保留之使⽤權有關之占⽐衡量。據此，賣⽅兼承租⼈應
僅認列與已移轉予買⽅兼出租⼈之權利有關之任何利益或損失之⾦額。

賣⽅兼承租⼈決定移轉予買⽅兼出租⼈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中與所保
留之使⽤權有關之占⽐—其藉由⽐較交易⽇透過售後租回所保留之使⽤權
與整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所包含之權利決定此占⽐。IFRS 16並未規定
決定該占⽐之⽅法。賣⽅兼承租⼈可能藉由⽐較，例如(a)租賃之預期給
付（包括係屬變動者）之現值，與(b)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於交易⽇之公
允價值，決定該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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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

► 賣⽅兼承租⼈與買⽅兼出租⼈簽訂合約，取得該建築物 5 年之使⽤權。每年應
付之租賃給付包括固定給付及⾮取決於某項指數或費率之變動給付。資產移轉
係銷售，該交易作為售後租回交易處理。

► 建築物售價=FV= CU1,800,000

► 建築物帳⾯價值=CU1,000,000

► 租賃隱含利率並⾮容易確定，賣⽅兼承租⼈增額借款利率為每年3%。

► 適⽤IFRS 16. 100(a)時，賣⽅兼承租⼈移轉予買⽅兼出租⼈之建築物，按與其
保留25%之使⽤權有關之占⽐決定(a)。因此，於開始⽇賣⽅兼承租⼈對該交易
之會計處理如下：

第18⾴

Dr 現⾦ CU1,800,000

Dr 使⽤權資產 (CU1,00,000×25%) CU250,000

Cr 建築物 CU1,000,000

Cr 租賃負債 CU450,000

Cr 移轉權利之利益（CU1,800,000－CU1,000,000）×75% CU600,000



氣候相關事項對財務報表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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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事項對財務報表之影響

► IFRSs未明確提及氣候相關事項。可能涉及之公報包括：

氣候相
關事項

財務報

表表達 所得
稅

PPE

無形資產

資產
減損

負債
準備

其他

⾦融
⼯具

公允價
值衡量

保險
合約

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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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事項對財務報表之影響(續)

►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

判斷氣候相關事項
之影響是否重⼤

若資訊之遺漏、誤述
或模糊可被合理預期
將影響⼀般⽤途財務
報表之主要使⽤者以
該等財務報表（其提
供特定報導個體之財
務資訊）為基礎所作
之決策，則該等資訊
係屬重⼤。(IAS 1.7)

估計不確定性及
重⼤判斷的來源

當氣候相關事項產⽣
的不確定性影響作估
計時所使⽤之假設，
企業須揭露相關資訊。
例如：

• 測試資產減損時之未
來現⾦流量估計值。

• 清償除役義務所須⽀
出之最佳估計。

繼續經營

若氣候相關事項使企業
持續作為繼續經營個體
之能⼒產⽣重⼤疑慮，
企業應揭露相關之重⼤
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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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事項對財務報表之影響(續)

► 國際會計準則第2號「存貨」
► 氣候相關事項可能使企業存貨發⽣過時、售價下跌或完⼯成本增加。

►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
► 氣候相關事項可能影響企業未來課稅所得之估計，且可能導致企業無法認列

遞延所得稅資產或須除列先前已認列之遞延所得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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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變現價值
＝估計售價
－⾄完⼯尚需投⼊之估計成本
－完成出售所需之估計成本

成本
VS



氣候相關事項對財務報表之影響(續)

►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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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出

認列為PPE或IA

• 須同時符合兩條件:

(a)相關之未來經濟效
益很有可能流⼊企
業。

(b)成本能可靠衡量。

殘值及耐⽤年限

• 氣候相關事項可能影
響資產之估計殘值及
預期耐⽤年限。

• 於本期及後續期間所
認列之折舊或攤銷⾦
額中反映氣候相關事
項所造成之變動。

揭露

• PPE：耐⽤年限、折舊
率、會計估計變動之性
質及其影響等。

• IA：耐⽤年限係屬⾮確
定或有限(含耐⽤年限
或攤銷率)、會計估計
變動之性質及⾦額、當
期研究及發展⽀出認列
為費⽤之彙總⾦額。



氣候相關事項對財務報表之影響(續)

►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損」
► 氣候相關事項可能產⽣資產減損之跡象。例如市場對於會排放溫室氣體的產

品需求減少，顯⽰相關⽣產設備可能減損，⽽須作減損測試。

► 企業須考量氣候相關事項是否影響合理且可佐證之假設。此外，應就當期產
⽣減損損失之資產，依IAS 36之規定作適當揭露。

►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21號「公課」
► 企業可能因氣候相關事項產⽣負債準備或或有負債，例如：

• 因無法達成氣候相關⽬標或特定活動，被政府徵收之公課。
• 減緩環境破壞之法規。
• 因氣候相關法規變動使收⼊減少或成本增加，⽽可能轉為虧損性之合約。
• 為了達成氣候相關⽬標，重組以重新設計產品或服務。

► 企業應就上述負債準備或或有負債，作適當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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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事項對財務報表之影響(續)

►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融⼯具」
► 借款合約之條款可能將合約現⾦流量連結⾄企業是否達成氣候相關⽬標，因

⽽影響其分類及衡量。

► 貸款⼈：評估⾦融資產是否產⽣符合SPPI之現⾦流量時，須考量該等條
款。

► 借款⼈：條款中之ESG⽬標可能影響[是否有須⾃主合約分離之嵌⼊式衍
⽣⼯具]的判斷。

► 企業應於每⼀報導⽇評估⾦融⼯具⾃原始認列後信⽤⾵險是否已顯著增加。

► 作此評估時，企業應考量氣候相關事項，因其可能影響各種可能之未來
經濟情境，並響⾦融資產是否信⽤減損及預期信⽤⾵險之衡量。

► 例如⽕災洪⽔或法令變動可能對借款⼈的還款能⼒產⽣負⾯影響，或影
響擔保品的價值(例如擔保品可能因災害受損或因新法規難以投保)，⽽增
加預期信⽤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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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事項對財務報表之影響(續)

►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7號「⾦融⼯具：揭露」
► 對借款⼈⽽⾔，可能需提供有關氣候相關事項對預期信⽤損失之衡量或信⽤

⾵險集中之影響之資訊。

► 對權益⼯具之持有⼈⽽⾔，當揭露⾵險集中情況時，為辨認出暴露於氣候⾵
險之產業，可能須提供按⾏業類別之投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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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事項對財務報表之影響(續)

►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衡量」
► 氣候相關事項可能影響資產或負債之公允價值衡量。如市場參與者認為政府

未來會訂定氣候相關法令，此觀點可能影響資產或負債之公允價值。

► 公允價值之揭露中須納⼊有關氣候相關事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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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事項對財務報表之影響(續)

►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7號「保險合約」
► 氣候相關事項可能增加保險事件的頻率或嚴重程度，或加速發⽣之時點，⽽

影響⽤以衡量保險合約負債之假設。

► 氣候相關事項可能影響揭露內容，例如對於重⼤判斷、暴險、⾵險集中、其
如何管理⾵險、⾵險變數之變動之敏感度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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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安永LINE@好友
掃描⼆維碼，獲取最新資訊。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全球組織的各
成員機構都是獨⽴的法律實體，各成員機構可單獨簡稱為「安永」。Er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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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維碼，獲取最新資訊。

安永 | 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安永的宗旨是致⼒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我們以
創造客⼾、利害關係⼈及社會各界的永續性成⾧為
⽬標，並協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信任
和信⼼。

以數據及科技為核⼼技術，安永全球的優質團隊涵
蓋150多個國家的業務，透過審計服務建⽴客⼾的
信任，⽀持企業成⾧、轉型並達到營運⽬標。

透過專業領域的服務－審計、諮詢、法律、稅務和
策略與交易諮詢，安永的專業團隊提出更具啟發性
的問題，為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提出質疑，並推出
嶄新的解決⽅案。


